附表1：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申购表
（网下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由希望申购股数为20万股或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填写。填表前请详细阅读《网下发行公告》、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本表一经完整填写、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及加盖单位公章并传真至申购
传真号码后，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申购传真：010-66220148、66220176 咨询电话：010-66220009-6803，010-66220682、66220285、66220781

	单位全称
	

	股票账户名称（上海）
	

	股票账户号码（上海）
	

	与以上股票账户号码（上海）相对应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退款银行信息（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退款银行信息<包括开户行、账号及户名>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户一致）

	汇入行全称
	

	资金账号
	

	收款人全称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联行行号
	

	汇入行地点
	

	是否追加申购
	是   /   否
	本次申购为第  次申购，总申购   次

	申购股数
	大写：      万股          小写：          万股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发行价格）
	大写：        元          小写：            元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10%）
	大写：        元          小写：            元

	申购定金汇入笔数
	

	投资者在此承诺：

1、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2、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2：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增发A股申购表
（公司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申购）
	重要提示

本表由公司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填写。填表前请详细阅读《网下发行公告》、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本表一经完整填写、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及加盖单位公章并传真至申购
传真号码后，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申购传真：010-66220148、66220176 咨询电话：010-66220009-6803，010-66220682、66220285、66220781

	单位全称
	

	股票账户名称（上海）
	

	股票账户号码（上海）
	

	与以上股票账户号码（上海）相对应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退款银行信息（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退款银行信息<包括开户行、账号及户名>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户一致）

	汇入行全称
	

	资金账号
	

	收款人全称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联行行号
	

	汇入行地点
	

	股权登记日持股数
	

	可优先配售股数
	

	申购股数
	大写：      万股          小写：          万股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发行价格）
	大写：        元          小写：            元

	投资者在此承诺：

1、以上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2、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以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申购表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申购股数为20万股或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填写表1；公司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填写表2。
2、申购表可从www.hongtastock.com 网站下载。为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3、退款银行信息中的户名须为投资者自有资金账户户名，退款银行信息（包括
开户行、账号及户名）应与申购资金汇款账户一致。
4、申购股数限制：
（1）一般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股数不得低于20万股，超过20万股的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上限为2,600万股。
（2）公司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处进行，申购的数量最低为1股，最高不得超过其可优先认购的股数（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1股）。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超出部分无效。
（3）在本次申购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确定其申购数量，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10%缴纳申购定金，公司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须全额缴纳申购款，定金或申购款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购。投资者须于2009年11月4日（T日）15:00时前划出申购定金或申购款，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或申购款于当日（T日）17:00时前到达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6、投资者填写此表时不得涂改。未按照要求填写、填写不清、填写不完整、资料不实或未按时提交的申购报价表将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如因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7、凡参加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2009年11月4日（T日）15:00时前连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定金或申购款的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为保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公司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联系电话”等。
8、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醒投资者：2009年11月4日（T日）15:00之后的申购恕不接受，请注意发送传真时间；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的一律无效；
申购表一经传真至上述传真号码即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9、投资者应尽早安排汇缴申购款项，以保证申购款项能在2009年11月4日（T日）17:00前汇到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申购资金未能及时到账或到账不足的申购为无效申购。
10、本次发行的咨询电话为010-66220009-6803，010-66220682、66220285、66220781，传真为010-66220148、66220176。
